重庆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渝0230民初2890号

原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东路1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2087503101。
法定代表人：张真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绍波，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魏川堡，男，198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蓬安县康家巷2号1幢7楼13号，公民身份号码511323198110043916。
被告：刘铁军，男，198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蓬安县木桥巷61号附7号，公民身份号码511322198002118574。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姣，四川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建新，男，1971年6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桂花镇来龙村10社14号，公民身份号码510902197106088690。
被告：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县喻寺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1749632034L。
法定代表人：许志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和平，重庆辉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吉拉姆，西藏拉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下称丰都建筑公司）与被告魏川堡、刘铁军、李建新、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泸州志远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丰都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真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绍波，被告魏川堡及被告魏川堡、刘铁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姣，被告李建新，被告泸州志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和平、桑吉拉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丰都建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四被告连带返还不当得利3,903,004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2年4月28日魏川堡、刘铁军二人与原告签订《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由被告魏川堡、刘铁军二人经营管理西藏拉萨分公司，自行承担经营风险，承担一切债务，如发生争议由丰都县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9月，魏、刘二人以原告之名承建了西藏阿里地区2015（地直）公共租赁房屋建设项目一标段工程（下称A工程）后以内部承包方式承包给周胜武（已死亡）经营。另，泸州志远公司承建了西藏阿里地区2014（地直）公共租赁房屋建设项目（下称B工程）和西藏阿里地区2015一河两岸工程项目（下称C工程），且B、C工程也均为周胜武负责经营。周胜武从2015年9月起雇请李建新为会计，自此时起A、B、C三工程的工程款收支均由李建新管理。后李建新擅自挪用原告公司的工程款给泸州志远公司使用（为该公司承建的B工程支付3,333,004元，为该公司承建的C工程支付570,000元）共计3,903,004元。李建新挪用上述款项时，A工程尚未开工，该款项为阿里地区住建局支付A工程的预付工程款。案发后，原告向阿里地区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后，李建新书面承认为B、C工程支付3,659,344属实，并承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如发生争议由丰都县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所述，被告魏川堡、刘铁军作为原告拉萨分公司的承包经营者，对承包期间拉萨分公司产生的债务应承担返还责任。被告李建新明知收取的是原告名义承建的A工程的工程款，却用于偿还泸州志远公司B、C工程的债务，应承担返还责任。被告泸州志远公司获取该利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给原告造成损失，应承担返还责任。因魏川堡、刘铁军、李建新与原告均协议约定了管辖法院为丰都县人民法院，故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魏川堡、刘铁军共同辩称，魏川堡、刘铁军二人并未获得任何不当得利，故二人均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被告李建新辩称，本案款项是周胜武让其支付的，周胜武让其支付给谁，李建新便照办。其未花其中一分钱，故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泸州志远公司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其并未收到原告丰都建筑公司支付的任何款项，根本未获不当得利，故不应返还。周胜武、李小燕确实与被告泸州志远公司的两个工程项目（即前文所述B、C工程）存在挂靠施工合同关系。周胜武、李小燕系夫妻，也是合伙实际施工人。同时，周胜武也是原告公司的A工程项目的挂靠人和实际施工人。因此，周胜武、李小燕作为实际施工人对挂靠项目具有投资义务，同时也具有获得建设方工程款的权利。周胜武、李小燕使用建设工程款是正当合理的行为。原告丰都建筑公司及被告泸州志远公司均是将从挂靠工程建设方处获得的建设资金扣除管理费、税费后支付给实际施工人周胜武。周胜武的会计即被告李建新收取原告丰都建筑公司和被告泸州志远公司支付款项是受周胜武的指示所为。因此原告向阿里地区公安机关举报李建新挪用资金并请求追究李建新的刑事责任，当地公安机关未予立案。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28日，魏川堡、刘铁军二人以丰都建筑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乙方）的名义与丰都县建筑公司（甲方）签订《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双方长期合作，合同签订之日，分公司应向公司缴纳赞助费用5万元及律师费3,000 元；分公司当年累计工程量超过500万元以上部分另向公司缴纳0.6%的费用……分公司的中标通知及中标工程合同应及时提交公司，工程款一律经公司账户转分公司，公司收到款项应立即转划，否则应按该工程总额的2%承担违约金。魏川堡系丰都建筑公司西藏分公司负责人。2015年6月29日，丰都县建筑公司授权魏川堡在丰都县建筑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规定范围内，办理在藏资质备案手续、参与工程招投标、签订合同、实施项目管理服务等有关的事宜；授权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
2015年9月28日，发包人阿里地区城乡建设重点项目管理中心与承包人丰都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发包人将阿里地区2015（地直）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第一标段（下称A工程）发包给丰都建筑公司修建；工程地点为狮泉河镇；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6年1月27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12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签约合同价为14,225,270元。A工程实际系周胜武（已死亡）借用丰都建筑公司的资质，以丰都建筑公司的名义与阿里地区城乡建设重点项目管理中心签订的前述建筑施工合同，A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施工人系周胜武。
另查明，以泸州志远公司名义承建的西藏阿里地区2014（地直）公共租赁房屋建设项目（下称B工程）和西藏阿里地区2015一河两岸工程项目（下称C工程），均系周胜武（已死亡）挂靠泸州志远公司承建的。B、C二工程项目实际承包人及施工人均系周胜武。
李建新受周胜武所雇，从事A、B、C三个工程项目的财务管理工作。
阿里地区城乡建设重点项目管理中心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期间，先后分三次（每次284万元）向丰都建筑公司支付了A工程的工程款852万元。丰都建筑公司将该工程款全部转给了魏川堡。魏川堡扣除管理费、垫付税费等费用326,100元后，将剩余工程款8,193,900元转至李建新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28483876022127468和6228453878000064172的银行账户内（其中2015年12月10日转款2,797,400元、2016年8月5日转款2,000,000元、2016年8月12日转款698,300元、2016年9月9日转款2,698,200元）。李建新收到前述款项后，按照周胜武的指示做了如下开支：部分用于A工程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开支，部分用于其他开支。 
泸州志远公司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将发包人支付的B、C工程的工程款转至李建新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内，其金额超过3,903,004元。李建新受周胜武指示，用作支付了B、C工程项目的人工工资、材料款等费用。
原告丰都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真贵于2016年12月16日向西藏阿里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报案称李建新在A工程中涉嫌职务侵占。西藏阿里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经审查后，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阿公（经）不立字[2017]0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李建新收到的工程款支出清晰，不存在职务侵占事实。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经营管理合同，承诺书，阿里地区公安处受案回执、受案登记表、不予立案通知书、询问笔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银行交易明细，工程款支付清理，工程款开支附件证明，电汇凭证，客户专用回单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四被告是否获取了不当利益，造成原告损失。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丰都建筑公司称，李建新擅自挪用原告公司的工程款给泸州志远公司使用共计3,903,004元，造成了丰都建筑公司损失；被告魏川堡、刘铁军作为原告拉萨分公司的承包经营者，对承包期间拉萨分公司产生的债务应承担返还责任。因此主张判决四被告连带返还原告不当得利3,903,004元及利息。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看，丰都建筑公司和泸州志远公司与周胜武均存在建设工程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丰都建筑公司和泸州志远公司分别系A和B、C工程的名义承建方，周胜武系A、B、C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作为实际承包人和施工人的周胜武对挂靠项目具有投资义务，同时也具有获得建设方工程款的权利即该三工程的工程款实际应为周胜武最终享有、使用，故A工程的工程款具体如何使用系实际承包人周胜武的权利。若周胜武未按其与被挂靠公司的约定使用工程款，造成了被挂靠公司的损失，被挂靠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向周胜武主张权利。其次，即使原告诉称的周胜武雇请的会计李建新将A工程的工程款3903004元用于了B、C工程成立，原告也未举示证据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原告具体什么损失和多大损失，因为就A工程而言原告享有的是收取管理费的权利，而原告在转给李建新A工程的工程款前已经扣除了管理费和相应税费，同时原告也未举示证据证实其与周胜武就A工程进行了结算，其主张的300多万工程款应由原告享有。第三，原告现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A工程的工程款用于了B、C工程。金钱系种类物，A、B、C三工程的绝大部分工程款均直接转给被告李建新的，该三工程的工程款由李建新在周胜武的指示下统一开支，且庭审中泸州致远公司举示证据证明在这期间其向李建新转有不少于3903004元的工程款，同时从李建新当庭陈述来看，期间李建新既有将A工程的工程款用于B、C工程，也有将B工程的工程款用于A工程。因此，原告举示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A工程的3903004元工程款用于了B、C工程。综上，原告丰都建筑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泸州志远公司非法占有或使用了原告丰都建筑公司的工程款，从而获取不当利益。
被告魏川堡、刘铁军与丰都建筑公司存在经营管理丰都建筑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的经营管理合同关系，且魏川堡为丰都建筑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负责人。魏川堡在收到A工程的工程款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将工程款转至实际施工人周胜武所雇的财务人员李建新名下，魏川堡、刘铁军并不存在非法占用诉争工程款的行为，从而获取不当利益。而被告李建新系受周胜武雇请管理A、B、C三个工程的财务工作人员，李建新为A、B、C工程支付相应款项系受周胜武指示的关于A、B、C工程的经营行为。被告李建新对A工程的工程款项的管理和使用系经雇主周胜武授权而为，亦未非法占用该笔款项，获取不当利益。
综上所述，原告丰都县建筑公司主张由四被告连带返还不当得利3,903,004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元38024，减半收取计1901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012元，由原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顾荣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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